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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權公約之案例解析：可以對榮家失智住民施予強制約束嗎？ 

案例 

    王武入住榮家多年，因生活規律，飲食正常，很少病

痛，可是好景不常，隨著歲數增加，近年罹患失智症，子

女擔心其安全，經過數次討論，決定將王武改住榮家失智

專區。當其親屬與榮家重新簽訂失智養護契約時，承辦人

員請親屬填寫約束同意書「照護期間入住者如出現明顯傷

害行為、無法配合醫護治療措施與預防拔除維生或治療管

路及跌倒等情形，經醫護人員評估該行為有影響治療及生

命安全之虞時，同意對其進行身體約束之處置，以盡到保

護住民之責任」，王武長子看著父親一副認不得周遭家人

的表情，也只能點頭答應。 

    為了怕老人跌倒、傷害行為與扯落身上維生或治療管

路，榮家失智專區會以「約束照顧」的方式來保護特殊情

形的老人，雖然榮家是在取得親屬同意的前提下所為施予

強制約束，但也是一種剝奪老人「自主權」的照護方式。 

爭點     約束照顧對於失智者之影響？是否須親屬同意？ 

人權公約 

結構指標 

 

 

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7條規定：「任何人不

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

罰。非經本人自願同意，尤不得對任何人作醫學或科

學試驗。」。 

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9條第 1項規定：「人

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

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

人之自由。」。 

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0 條第 1項規定：「自

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

之處遇。」。 

四、《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2 條第 1項規定：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

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 

國家義務 

一、為實現老年人享有滿意的身體與精神健康水準，各締

約國應考慮到《維也納高齡問題國際行動計畫》第 1

段至第 17 段建議，這幾段建議的重點為提供關於維護

老年人健康，以及從預防、康復至對患有不治之症老

年人護理的綜合角度，制定保健政策的指南。(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委員會第 6號一般性意見第 34段) 

二、人們出現的身心障礙既可以是生理、智力或感官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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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也可以是醫學上的狀況或精神疾病。此種缺陷、

狀況或疾病有可能是長期的，也可能是過渡性質的。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第 5號一般性意見第 3段) 

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9 條第 1 項適用於剝

奪自由的一切情況，不論他涉及刑事案件或涉及諸如

精神疾病(含藥癮)、遊蕩、吸毒成癮、為教育目的、

管制移民等其他情況。依照第 2 條第 3 項的規定，締

約國也必須保證，在個人聲稱被剝奪了自由，因而違

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的其他情況下，

向他提供有效的救濟。(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8號一般性

意見第 1段) 

四、對於所有被剝奪自由的人，除了禁止施加違反《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7 條的處遇之外，還要採取

第 10 條第 1項所規定的積極措施。該項規定，對他們

應當給予人道和尊重其固有人格尊嚴的處遇。(人權事

務委員會第 7號一般性意見第 2段) 

五、在實現老年人的健康權方面，委員會根據 1995 年的

第 6 號一般性意見的第 34 段和第 35 段，重申綜合方

針的重要性，結合預防、治療和康復性健康治療等要

素。這方面的基本措施包括對男女老年人定期身體檢

查；身體和精神康復措施，保持老年人的活動能力和

自主；治療和照護患慢性病和不治之症的人，幫助他

們免除可以避免的痛苦，和使他們能夠有尊嚴的死

亡。委員會重申第 5號一般性意見的第 34 段，該段在

身體和精神健康權方面講到身心障礙者的問題。此

外，委員會還強調，必須保證不僅公共衛生部門，而

且民營提供健康服務和設施的人也必須遵守對身心障

礙者不歧視的原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第 25 段及第 26 段) 

解析 

一、住民面臨失智時，常因無法習慣失智帶來的影響，而

被榮家要求約束照顧，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44

條規定：「長照機構及其人員應對長照服務使用者予以

適當之照顧與保護，不得有遺棄、身心虐待、歧視、

傷害、違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或其他侵害其權益之情

事。」，《養護(長期照護)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之應記載事項第 12 點規定：「受照顧者有下

列行為之一，機構經勸阻、疏導無法制止，且無其他

替代照顧措施者，機構徵得受照顧者或其委託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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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並經醫師診斷或有臨床護理工作三年以上護理人

員參具醫師既往診斷紀錄，經評估有約束之必要後，

應依約束準則及同意書，得使用適當約束物品：（一）

受照顧者有傷害自己或他人之行為。（二）受照顧者常

有跌倒情事，而有安全顧慮之虞。」，故上述案例所列

情形，須經過家屬同意才能執行，且病人若能恢復正

常亦能解除約束。 

二、約束照顧的正面效果是當病人情緒激躁不安、攻擊行

為，可能會傷害到自己或危害他人，經口頭安撫或轉

移注意力，仍無法降低病人自傷或傷人的行為時，約

束可以維護病人安全。但約束照顧的反面效果可從兩

個層面看：生理上，可能無法適當地保護自己，例如，

不能翻身，或無法抓癢等；心理上，約束讓病人感到

憂鬱、驚慌失措、害怕、無助等心理問題。故無自主

能力的病人需執行約束，須將約束的必要性、理由及

不約束可能造成的結果向家屬說明，讓家屬參與決

定，並以病人的價值觀和最佳利益為決策依據。 

三、目前政府在長照計畫中已有在推廣「老人自立支援照

顧」，希望能仿照日本照顧的「自立理論」精神，讓老

人長期照顧中心的老人安養能「以人為本」，而不要弱

化老人家應有的自立能力，讓老人多動，多自理生活

事務，預防「生理性失智」變成「病理性的失智」，最

後達到「零約束」的目的。 

四、因應國內高齡人口快速增加，為營造符合長者需要之

友善、支持、尊重及可近的環境，不論在人力、經費

上都是一大考驗，難以立刻就達到「零約束」的照顧

模式，但逐步改變過去照護的模式，讓住民很有尊嚴

且自然的老化，有其必要性，因此，如何讓住民自立，

是目前長照政策的目標之一，而政府在長期照顧機構

的角色扮演，並非老人撤退的庇護所，也不是彌補家

庭照顧功能不足，乃是站在協助老人追求生活自主、

肯定自我與圓滿晚年生活的新樂園。 

［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